
肇庆市鼎湖区人民医院排污许可证变

更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肇庆市鼎湖区人民医院排污许可证变

更项目

（二）项目地点；肇庆市鼎湖区人民医院

（三）项目背景及必要性：

我院因业务调整和资源优化，污水排放口需由 2 个合并

为 1 个排放口。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

在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者污染物排放

种类、排放量、排放浓度增加，或者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

排放口位置或者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发生变化等情

形，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为确保排污许可证的合

法有效性，避免因实际排放情况与排污许可证记载不一致而

引发的环境合规风险，现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及《排

污许可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启动本次排污许可证变更（重新

申请）工作。

（四）项目类别： 服务类

（五）采购预算：18500 元

二、服务内容与技术要求

供应商应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医疗

机构》（HJ 1105—2020）、《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及地方现行环保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管理要

求，完成以下全部服务工作：



（一）全面调查与资料审核

1. 对全院区的产污环节、污染治理设施、各类排放口（废

水、废气、噪声）进行实地勘察、记录，形成完整的现场勘查记

录。

2.全面收集并审核现有排污许可证副本、环评报告及批复、

竣工环保验收文件、近一年的自行监测报告、环境管理台账、医

疗废物/污泥处置合同等资料。

3.对收集资料的完整性、合规性进行审查，梳理资料缺口并

书面告知采购人，协助采购人补齐缺失材料。

（二）排放口变动分析

1.核查所有排放口的数量、位置、排放方式及去向的变化情

况，形成明确的变动分析结论。

2.具体分析内容包括：

（1）现有排放口数量及位置的实际情况与排污许可证记载

信息的差异对比；

（2）变动原因说明及合规性判定（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第十五条等相关规定）；

（3）排放口合并后的污染物排放量、排放浓度变化分析；

（4）变动分析报告编制。

（三）变更申请材料编制与平台填报

1. 基于变动分析结论，编制符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求的

《排污许可证变更申请报告》及相关申请材料。



2.负责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完成所有变更信

息的填报、附件上传工作。

3.确保填报信息真实、准确、完整，附件材料符合国家相关

规定要求。

（四）沟通协调与取得新证

1.负责与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全流程的沟通、协调和

解释工作。

2.跟踪审批流程，根据审批意见及时补充或修改材料，直至

成功取得变更后的《排污许可证》。

3. 变更后的排污许可证必须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正式

批准。

（五）成果交付（包括但不限于）

1.《排放口变动分析报告》（纸质版及电子版）；

2. 《排污许可证》副本（含变更内容，纸质版及电子版）；

3.变更申请全套材料（纸质版及电子版）。

注：所有交付成果须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医疗机构》（HJ

1105—2020）及地方现行环保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管理要求。

三、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

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服务并取得变

更后的排污许可证。

（二）付款方式



本项目款项以人民币转账方式支付，在项目验收合格后 180

天内凭供货商开具的符合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完税发票支付合

同货款。

（三）验收标准

1.供应商完成全部服务工作并取得变更后的《排污许可证》，

经采购人确认后视为验收合格。

2.若因供应商原因导致变更申请未获批准，供应商应无条件

配合整改直至通过审批，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四）售后服务

供应商在项目交付后 12 个月内，应无偿提供与本次排污许

可证变更相关的后续咨询、答疑及协助服务。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经

营范围包含环保相关咨询服务。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

记录。

6. 具有近三年以来完成医疗机构排污许可证申领、延续或

变更项目或类似环保咨询服务的业绩。

7 .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

法 失 信 行 为 记 录 名 单 ； 不 处 于 中 国 政 府 采 购 网



（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

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五、其他说明

1.本采购需求书依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

22 号）编制。

2.供应商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完成本项目全部服务内容所

需的人工、材料、差旅、税费等一切费用。

3. 采购人提供的资料仅供参考，供应商应自行核实相关信

息的准确性。

4.本采购需求书解释权归肇庆市鼎湖区人民医院所有。

肇庆市鼎湖区人民医院总务科

2026 年 6 月 21 日


